
上海市地方标准《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管护技术和质量评价》（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5年度第一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准〔2025〕203号）文件要求，本标准于2025年7月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发文立项。由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提出，上海市园林绿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上海市浦东新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静安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徐汇区绿化管理中心，上海绿行绿化养护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标准编制目的和意义

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古树名木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宝贵资源，保护古树名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3月15日《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古树名木保护专门行政法规，也是世界上首个国家层面古树名木保护专门立法，从国家制度层面开启了依法保护古树名木的崭新篇章。上海也早在2002年就制定颁布了《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的地方性法规。“十四五”期间，上海市政府和市绿化市容局也提出全力做好公园城市建设的总目标，为人民群众建设更多开放共享、多彩可及的高品质生态空间，回应人民群众对城市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从上位法律法规和本市发展规划来说，都提出对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这种独特群体开展与一般园林树木不同的养护作业和管理要求。

本市目前已有《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管护技术规范》与《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质量评价》两本相关地方标准，其中《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管护技术规范》的实施为为各级古树名木管理部门和养护单位提供了具有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技术指导，有效改善了古树名木养护单位的养护行为，并为管理部门提供了精细化管理的细则。《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质量评价》则为古树名木管理部门和养护责任人提供了相对统一完整的古树名木养护质量评价标准，为各级古树名木管理部门以及第三方考核提供了标准支撑。

两本标准为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养护质量评价是对按照管护技术规范实施养护作业后的养护质量进行评价的评价标准，对该标准运行结果的监督和正确导向，是互为补充和促进的关系。在注重精细化养管的同时，通过适当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来推动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管理质量的提升，从而形成标准化养护，个性化复壮，精细化管理和科学化评价的全流程全方位的古树名木保护循环提升机制。因此两份地方标准文件整合后，一来实现古树名木精细化养管的要求,实现“四化四提升”中的“提升绿化养护作业水平”要求；二来则是为了达到“三全四化”中的标准化工作目标，以“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为着力点，从统一，协调，一致的角度对两种文件开展对标工作。最终形成全国首创，具有上海特色的“过程规范-结果量化”的古树名木保护指导文件，对全面提升本市的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工作能效，引领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再上新高具有重要意义。

三、编制过程

（一）标准初稿阶段 

在各起草单位职能中，均包含古树养护技术指导、服务以及考核相关工作。起草组梳理收集了与园林绿化、古树名木管护和质量评价相关的各类建设与养护标准，如《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范（试行）》《园林绿化养护标准》《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等作为标准编制前的参考资料，针对已有评价标准中的指标进行核实校正；任务下达后，起草单位协调并成立标准起草组，各起草组根据标准内容及时间节点制定初步计划，并落实人员；起草组围绕新地标名称，在保留管护技术规范所有内容的基础上，将质量评价中的评价方法、等级划分和评价内容仍沿用至新标准中，通过评价指标对接技术条款，对原有文件中重合的部分进行缩减合并和修订，形成标准初稿，标准经起草组多次讨论后，于2025年8月中旬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征求意见稿阶段

起草组征求意见对象范围包括参与单位、行业专家、区绿化管理部门、古树养护责任单位、养护作业企业等单位，达到了校全的覆盖面，并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8月31日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开征询意见一个月。目前意见征求中。
（三）送审阶段

（四）报批阶段

四、编制原则

本文件以切实保护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规范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复壮和管理等行为，统一养护考核指标为原则，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科学经验，保证标准起草工作的科学性、真实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本文件在两份文件的基础上，阐明了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复壮、保护设施设置与维护、管理和养护质量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将评价指标和技术条款进行了对应的修订完善。本文件各项要求的确立，主要参照了GB/T 51168—2016《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LY/T 2494—2015《古树名木复壮技术规程》、LY/T—3073—2018《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程》，《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范（试行）》，QX/T 231—2014《古树名木防雷技术规范》，DG/TJ 08-19-2023《园林绿化养护标准》以及本市古树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本文件严格按照《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起草，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强制性标准及相关行业政策要求，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

5、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一）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管护技术

因DB31/T 682-2025《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管护技术规范》刚完成修订和发布，故本文件中，主要管护技术指标未进行任何修改，依然保留原文件中的五块内容：即对养护、复壮、保护设施设置与维护、管理的基本要求；对土壤保护与施肥，补水与排水，树冠整理，防腐，有害生物监测与防控、垃圾清理、灾害防范的等养护行为的具体要求。对土壤改良，根系复壮，树洞处置，降温增湿，地面环境整治等复壮行为的具体要求；对护栏设施，排水设施，树木加固设施，驳岸，防雷装置，铭牌，棚架，宣传牌，地下水位远程监测装置，智慧化监控设备的等保护设施的具体要求。对技术网络，巡查，养护计划，调查，档案管理等管理行为的具体要求。

（二）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质量评价

本文件主要用于古树养护质量的评价。本文件从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指标、等级划分和评价内容予以规定。其中基本要求包含12条，对古树的评价对象、树冠相连古树的保护区和控制区、评价时效、评价缺项处理、评价人员、被评价方以及评价填写要求等做了规定。评价指标则规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组成，包含控制项、评分项和加分项三大类。评分项由生长与生境、养护措施、管理措施三项评价指标组成，加分项由提高与创新二项评价指标组成。等级划分按古树养护质量评价最终分值为M确定四个等级：优秀、良好、达标、不达标。评价内容则是各评价指标下基本项以及子项的详细内容。
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权重系数Wi和评价基本项分值的取得主要是采用层次分析法获得。编制组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系统，邀请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养护人员以及行业专家分别为评价指标和基本项进行重要性比对，即aij = 1时，元素 i 与元素 j 对上一层次因素的重要性相同; aij = 3元素 i 比元素 j 略重要; aij = 5元素 i 比元素 j 重要; aij = 7 元素 i 比元素 j 重要得多; aij = 9元素 i 比元素 j 的极其重要; aij = 2n，n=1,2,3,4元素 i 与 j 的重要性介于aij = 2n − 1与aij = 2n + 1之间，形成判断矩阵。然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如一致性检验不通过，再进行多轮次的意见征询，直至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用判断矩阵确分别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和各评价基本项的权重，再用百分制对基本进行赋值，最终得到权重系数和分值。
四个等级划分的主要参考了历年古树养护现场考核结果和组织各区从业三年经验的专管员和古树养护人员进行集中测评后的结果，该等级划分也兼顾了古树作为特殊的树木，需高标准养护的要求划定。
评价内容从控制项满足与否作为先决条件，当满足各控制项条款后对评分项和加分项的各评价子项进行现场，涉及古树管理平台数据的需对查询结果进行评价。其中控制项为6项，评分项为3大类17个基本项63个子项，加分项为2大类5个基本项6个子项。
六、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内有关古树名木领域的各类标准共有46项，其中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8项，各省市地方标准37项。在国标和行标中，与本文件技术内容高度关联的有4项，分别为《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GB/T 51168—2016），《古树名木防雷技术规范》（QX/T 231—2014），《古树名木复壮技术规程》（LY/T 2494—2015），《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程》（LY/T 3073—2018）。
本文件在古树养护和复壮技术要求上，不低于《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GB/T 51168—2016），《古树名木复壮技术规程》（LY/T 2494—2015），《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程》（LY/T 3073—2018）中的相关要求，且对相关养护与复壮内容做了进一步的技术要求。同时标准中还增添了具有上海地方特色的技术要求，如土壤保护，土壤标高、枝条修剪技术、灾害防范技术、防腐技术、根系复壮技术、降温增湿技术、树木加固技术等相关内容。
在有害生物防控技术上，与《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及成灾标准》（LY/T 1681—2006）《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技术规范》（LY/T 2516—2015）《林用药剂安全使用准则》（LY/T 2648—2016）的相关技术标准保持一致。
本文件在保护设施和管理要求的技术标准上保留了较高的原创性，在技术指标上高于同类型标准技术内容。防雷装置的设置、安装和维护的技术要求引用《古树名木防雷技术规范》（QX/T 231—2014）。

目前在古树名木相关领域内，与评价标准有关的标准有北京市地标《古树名木评价标准》（DB11/T 478-2022），山西省地标《古树名木评价技术规范》（DB14/T 1200-2015），浙江省地标《丽水市古树名木健康评价规范》（DB3311/T 93-2019），山东省地标《古树健康评价技术规范 油松》（DB37/T 3144-2018）等评价标准，然而无论是哪份文件，主要评价对象均为古树名木的健康状态，生长势，价值水平和环境状况，与本文件对养护作业后的养护质量评价在对象和作用上完全不一致，专门针对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质量评价的文件有且仅有本文件。
七、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编制严格遵守相应国家、部门和上海市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标准技术规范，确保标准内容与相关文件要求的“一致性”。

2002年7月，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条例》简称《上海条例》，首次把80年以上100年以下的古树后续资源纳入了保护。2025年1月3日《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经国务院第50次常务会议通过，1月25日公布，3月15日期施行。简称《国家条例》。《国家条例》的施行是古树名木保护事业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古树名木保护工作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条例》和《上海条例》是本文件的法规基础，本文件一切行为不得违反《国家条例》和《上海条例》。

2015年10月国家林业局发布《古树名木复壮技术规程》（LY/T 2494—2015），该文件规定了围栏保护、生长环境改良、有害生物管理、树腔防腐填充修补、树体支撑稳固及枝条清理等六项技术要求。本文件与其相比，除相同内容外，又增加了养护技术要求和管理技术要求，以及多种保护设施设置和维护的要求。 

2016年国家住建部发布《城市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工程技术规范》（GB/T 51168—2016），该文件着重从养护和复壮两个大类强调古树名木的养护与复壮工程技术，为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护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标准化指导。其中养护包括补水与排水、施肥、有害生物防治、树冠整理、地上环境整治、树体预防保护6个部分，复壮包括土壤改良、树体损伤处理、树洞修补、树体加固4个部分。本文件在修订时参考了其中树冠整理、地上环境整治、土壤改良的部分内容并进行了引用。本文件与国标的内容较为贴合，但对部分不适用于上海地区的古树养护措施进行了取舍，如浇返青水和冻水，叶面施肥。雪灾的预防保护等。并且保留了上海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特色内容，如防汛防台、保护设施设置和管理要求等。

2018年7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鉴定办法》（沪绿容规 (2018) 4号）和《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死亡注销办法》（沪绿容规 (2018) 4号），这两份文件全面替代了本文件中申报注销的有关要求，并为档案管理中的档案内容提供了规范性的表格。

以上条例和标准的发布是本评价地标编制的基础，文件或标准间具有良好的协调性。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为使本标准能更好地发挥技术指导作用，提高本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养管质量，本标准发布后，主编单位将会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对古树管理部门、古树养护责任人，古树养护作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一线操作人员进行全面宣贯。在标准宣贯过程中及后续的应用跟踪中，不断收集意见和建议，对该地方标准的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及时发现标准执行中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使本文件在实践检验中得到提升。同时建议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和上海市园林绿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作为标准宣贯的牵头单位，上海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作为标准宣贯的支持单位。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必要专利和有关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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